
 

 

 

 

 

 

 

 

 

 

 

 

外商投资的法律热点问题 
 

外国投资者跨境人民币投资监管体系已初步

建立 

近年来，人民币回流境内的监管不断放松，2011 年 10

月，人民币回流政策有了最新的发展：商务部发布了关于跨

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通知，仅在该通知发布一天后，中国人

民银行也相应地发布了有关人民币结算的规定，人民币汇回

境内得以正式化、程序化。 

目前法律监管体系下，跨境人民币投资的相关制度主要

由以下几个规定构成： 

 商务部《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

知》（商资函[2011]第 889 号，2011 年 10 月 12 日发

布） 

 中国人民银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

办法》（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 23 号，2011 年 10

月 13 日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银发[2010]249 号，2010 年 8 月 31 日发布）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规范跨境人民币资本

项目业务操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11]38

号，2011 年 4 月 7 日发布）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关于进一步简化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资函

[2011]20 号，2011 年 11 月 23 日发布） 

一、 商务部门监管 

1. 商务部门审批权限和流程 

跨境人民币投资仍由商务部门按现行外商投资审批管

理规定和权限审批，但就以下几类特殊情形须转报商务

部审核： 

 人民币出资金额达 3 亿或 3 亿元人民币以上； 

 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小额信贷、拍卖等行业； 

 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投资或股权投资企

业； 

 水泥、钢铁、电解铝、造船等国家宏观调控行业。 

根据商资函[2011]第 889 号，商务部收到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报送的《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情况表》后，在 5 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或提出审核意见。 

2. 合法境外人民币来源 

商资函[2011]第 889 号将“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定义

为外国投资者以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依法来华开展

直接投资活动。根据商资函[2011]第 889 号，合法获得

的境外人民币包括以下来源： 

 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取得的人民币； 

 从中国境内依法取得并汇出境外的人民币利润和

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人民币； 

 在境外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人民币，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发行人民币股票等方式

取得的人民币。 

3. 投资领域限制 

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在中国境内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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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品（除外国投资者使用合

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参与境内上市公司定向发行、

协议转让股票），以及 

 委托贷款。 

4. 利润和人民币资金汇出 

外国投资者以从中国境内所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获取

但未汇出境外的人民币利润以及转股、减资、清算、先

行回收投资所得人民币开展直接投资的，仍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二、 人民银行监管 

1. 企业信息登记和变更 

 设立登记：外商投资企业（含新设和并购）在领取

营业执照后 10 个工作日内，应当向注册地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申请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变更登记：已登记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名称、经营期

限、出资方式、合作伙伴及合资合作方式等基本信

息变更，或发生增资、减资、股权转让或置换、合

并或分立等重大变更的，应当在经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变更登记或备案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变更情

况报送注册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2. 验资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委托会计师事务

所对境外投资者缴付的注册资本、出资和股权收购

人民币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验资询证。 

 银行不得为未完成验资手续的人民币资本金专用

存款账户办理人民币资金对外支付业务。 

3. 人民币外债 

 跨境人民币借款和外汇借款应当合并计算总规模； 

 银行负责审查人民币借款资金/资本金使用的真实

性和合规性，并要求企业提供支付命令函、资金用

途证明等材料。 

根据目前有限的实践，外商投资企业举借的人民币外债

及收到的人民币资本金并不会应其人民币性质而适用

更宽松的支付政策，银行在审查其用途时仍较为谨慎，

趋向于适用同外债/外汇资本金相同的标准要求企业提

交用途证明文件。 

4. 人民币利润和资金汇出 

 人民币利润：银行在审核外商投资企业有关利润处

置决议及纳税证明等有关材料后可直接办理。 

 因减资、转股、清算、先行回收投资等所得人民币

资金汇出境外的：银行应当在审核国家有关部门的

批准或备案文件和纳税证明后为其办理人民币资

金汇出手续。 

5. 人民币再投资 

境外投资者将因人民币利润分配、先行回收投资、清算、

减资、股权转让等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境内再投资或增

加注册资本的，境外投资者可以将人民币资金存入人民

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按照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 23

号办理有关结算业务。银行应当在审核国家有关部门的

核准或备案文件和纳税证明后办理人民币资金对外支

付。 

三、 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 23 号，中国人民银

行对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进行管理。根据目前

有限的实践，跨境人民投资的相关登记亦由人民银行而

非外汇管理部门负责，但是，外汇管理部门并未完全退

出监管舞台，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殊属性，其仍需向

外汇管理部门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并遵守外汇管理部门

的相关要求。 

1. 外汇登记 

标的企业需凭商务部门的核准文件办理外汇登记或变

更登记。 

2. 入账登记 

 银行办理跨境人民币资本金入账和资产变现收入

入账后，应即时通过直接投资系统向外汇局备案相

关信息。 

 境外投资者以跨境人民币支付中方（含投资性外商

投资企业）股权对价款的，收款主体所在地外汇局

凭备案记录为收款主体出具“转股收款登记证明”。 

3. 人民币外债 



原则上按现行外债管理规定操作。境内机构（含金融机

构）借用人民币外债以跨境人民币形式汇入并提款的，

无需就该笔外债资金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开立外债专

用账户。 

4. 人民币对外担保 

原则上按现行对外担保管理规定操作。 

5. 人民币利润和资金汇出 

银行为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形式汇出减资、转股、清算、

先行回收投资合法所得（含股息、红利等），应依据直

接投资系统生成的可汇出跨境人民币资金额度表办理

汇款，并通过直接投资系统即时向外汇局备案。 

6. 人民币再投资 

 外商投资企业可分配给境外投资者的资本公积金、

盈余公积金、未分配利润、企业已登记外债（可含

利息）等合法所得转增企业注册资本的，可直接向

企业注册地外汇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及验资询证

手续。 

 境外投资者以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

得人民币开展境内直接投资的，所得产生企业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后，可直接到银行办理资金划转手

续。 

 境外投资者以境内投资所得人民币利润开展境内

直接投资的，可向利润产生企业注册地外汇局申请

办理相应利润再投资登记手续。 

 

评述： 

鉴于人民币跨境投资程序化审批制度于 2011 年 10

月方始建立，各地商务部门、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部门

实践经验均较为有限。此外，就实践操作中涉及的各个

环节的具体问题，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并未详述，仍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就外商以人民币投资的具

体案件处理，应与当地监管部门紧密沟通，以保障投资

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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